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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年度預算經費執行原則(停止適用) 

98 年 1 月 7 日第 48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11 月 16 日第 6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五點 

100 年 3 月 8 日第 6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1 月 22 日第 1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5 月 22 日第 123 次行政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115 年 4 月 22 日第 186 次行政會議停止適用 

一、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利於本校各單位教學、研究、訓 輔活動

之推展，及總務、行政之管理，以提高資源運用效率，訂定 本校「年度預

算執行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經常門費用：包括業務費、材料費、維護費、旅運費等及未達 1 萬元之非消

耗物品等應以教學相關之費用，不得支付公共關係性質 之餘贈，例如禮金、

奠儀、花籃、花圈…等及同仁離、調、陞之紀 念品。 

（一）業務費：支用內容包括基本消耗品、電話費、開會誤餐、系 辦之各

項刊物、影印裝訂、演講費、活動競賽、教學觀摩及 其學生平安保

險費…等。但各單位名片印製應由管理費項下 支應。 
（二）材料費： 

1、教學材料費以集中採購為原則。 

2、研究發展處專題材料費，其支用範圍包括：聯合研究室研 究費、

教師研究成果、專題製作、校內外重點活動等所需 材料費，專

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三）維護費： 

1、配屬於各單位設備維護費，由各單位分配數支應。 

2、凡 10萬元以內館舍內零星修繕由系所自辦，由分配數內 支應。

館舍電梯、變電室、汚水及給水泵浦、消防系統等 公共區域設

備涉及安全維生維修項目由總務處辦理。 

（四）旅運費：系所教職員工出差及申派學校公務車司機同仁旅費 由該單

位分配數支應。 

三、資本門經費： 

（一）設備費： 

1、限購單價一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之固定資產，各 單 位

應於年度開始前編製設備預算執行計畫表，並確實 依預訂進度

執行。 

2、新購或汰換資訊設備時，須依政府機關相關法規辦理 

（二）圖書費：凡購置圖書、電子書屬之。 

（三）無形資產： 

1、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 2年以上之電腦軟體係為無形資 產，非

屬設備費（固定資產）之報支項目，請由無形資產 額度項下支

應。 



預算編列、執行、考核 
國立聯合大學年度預算經費執行原則 

 

2、如因業務需要，未及編列於資本門經費之無形資產採購， 

於年度分配經常門經費調整容納。 

（四）遞延費用：資本門執行科目依相關規定認定之。 

營建工程核列經費不得調整移列至其他經費。 

四、共通性原則： 

（一）食品費： 

1、各類會議應以在校內辦理為原則，不得供應點心、水果， 超過

用餐時間始得提供誤餐餐點，以每份 80元為限，並 得以業務費

項下支應。 

2、各單位因業務需要，支用誤餐等費用應依本校因公需用餐 點之

行政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二）出席費、稿費（含譯稿、撰稿、編稿費、圖片使用費、設計 完稿費、

校對費、審查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 及稿費支給要點」

辦理。 

（三）各單位經常費之動支，應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 團體生

產物品及服務辦法」購置一定比例（5%）之物品或 服務。 

（四）各單位採購電腦週邊用品或耗用品，例如：碳粉匣、墨水 匣、隨身

碟等，應填寫「電腦週邊耗材領用紀錄表」，以備查 核。 

五、管理考核： 

（一）經常費購案，各單位應於 11月 30日前完成採購、修繕、 維護請購

程序，逾期恕不受理，財物採購如有緊急案件，請 專案簽准憑辦。 

（二）各單位（含系所及行政單位）經常費總額結餘金額全數保留 至次年

度繼續支用。 

（三）設備費預算之執行依本校設備預算執行考核辦法規定辦理。 

（四）各單位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費得流用資本門，至 與設備

費間之流用務請於 9月底前提出，逾期不得流用。 

（五）每年度設備分配將依據各單位上一年度預算達成率之優臨作 為分

配之準則。 

（六）依歷次教育部會計處資本支出執行檢討會議，提示往後年度 教育經

費之撥給，資本支出執行情形納入考量，為預算經費 之爭取，請全

力配合在期限內執行完畢。 

六、年終結報 

（一）經常費： 

1、凡本年度各項經費（含專題計畫及代收款）已發生交易 行為者

及 12月底前發生之水電、瓦斯、電話等開支單 據，不及在 12月

31 日前結報者，最遲須於次年度第 1 個上班日下班前結報（惟

單據之繳納日期需為 12月 31 日以前之戳記），並請親自檢送主

計室各承辦人趕辦，逾 時不予受理，若有未及報帳者，由各單

位自行負責。 

2、以預借方式支付之案件亦請儘速清理，相關憑證請於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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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前送達主計室辦理結報，若有結餘款之案 件，應先於結報

前向出納組繳回納庫。 

（二）資本門經費： 

1、各單位設備費已請購尚未辦理結報案件，依約應於本年度 辦理

驗收付款者，請於 12月底前辦理驗收合格完畢，並 檢據辦理核

銷；若無法如期結報，請辦理保留申請。 

2、各單位設備採購案，如有已發生權責（已訂定契約），預 計未

能於本會計年度終了前完成結報手續之案件，請各單 位填寫資

本支出保留申請表（請至主計室網站下載）並檢 附契約書等相

關資料，送採購保管彙整後，於次一年度 1 月 5日前提出，俾便

主計室依限陳報教育部。 

3、各項經費保留申請案件，均請註明保留原因及預定結案日 期，

以利查核保留經費之執行績效；未訂契約或非設備採 購案件不

得申請保留。 

七、各項經費之報支與核銷，仍請依相關程序及報支標準辦理，不得疏 漏 5致延

遲報帳之情事。 

八、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